
湖师院团〔2016〕2号

关于举办湖州师范学院、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第九届“团支部风采大赛”的

通  知

各学院分团委、各团工委、直属团支部、各系（部）团总支：

为进一步建设我校基层团组织，增强团员意识，切实展现和增强基层团组织的创造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。经校团委研究，决定举办湖州师范学院、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第九届“团支部风采大赛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大赛主题

传承百年薪火  高扬青春礼赞

二、大赛安排

1．初赛、复赛

初赛、复赛于2016年4月中旬前由各学院分团委、各团工委、直属团支部、各系（部）团总支自行组织，通过“支部建设展”、“支部风采展”、“支部才艺展”、“共青团知识竞答”等形式选拔出1个团支部（团总支）参加校级决赛，并形成相应的展示材料。

2．决赛

（1）时间：2016年4月底

（2）地点：东校区会堂

（3）内容：风采展示和才艺展示两部分
风采展示：参赛团支部可采用各种形式的解说并配以成果集、摄影集、DV作品、电子杂志等文声像材料进行现场展示。要求围绕主题、思想积极向上，形式不拘一格，鼓励创新，能体现团支部的建设成果和特色亮点。

才艺展示：通过形式丰富的表演反映参赛团支部的精神面貌和特色亮点，才艺节目要求主题突出、取材真实、表演到位。

展示必须包含风采展示和才艺展示两个部分，共10分钟。但不限定每个部分的时间和前后顺序。
三、大赛评分

评委根据以下细则对各参赛团支部进行评定。

    1．风采展示环节

（1）通过成果集、摄影集、DV作品、电子杂志等文声像材料进行现场展示。要求围绕主题、思想上进，展现形式不拘一格，鼓励创新、参与面广、内容丰富，能够体现支部建设成果；

（2）内容能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支部凝聚协作能力、专业学习、校园生活等方面展开；

（3）展示解说过程中，要求语言流畅、中心鲜明、声情并茂；

（4）具有一定的宣传示范效果，体现团支部在班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。

    2．才艺展示环节

（1）参赛团支部成员有较高的参与性，才艺展示能赢得现场互动；

（2）才艺展示要展现支部建设成果和特色亮点，主题突出、取材真实、表演到位，可充分反映团支部的精神面貌；

（3）才艺展示有创新、有突破、形式新颖。

    3．能较好的融合风采展示和才艺展示两个环节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，且整个表演具有完整性。

四、奖项设置

大赛决赛设一等奖1 名，二等奖 2名，三等奖3 名及优秀组织奖若干名，并给予相关奖励。
五、相关要求

1．各单位于4月15日（周五）前将1个参赛团支部（含本部、求真）推荐表上报至东校区明德楼楼320办公室，电子稿发至邮箱：1060737316@qq.com；

2．各参赛单位应积极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，同时“湖师青年”网、“湖师青年”官方微信等将对本次活动进行整体宣传报道；

3．各参赛单位在本次活动结束后，应进行认真总结，并形成书面材料上报校团委。

联系人：俞  玮  675532
附件：湖州师范学院、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第九届“团支部风采大赛”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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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湖州师范学院委员会      共青团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委会

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1日 

共青团湖州师范学院委员会             2016年3月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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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师范学院、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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